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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住建〔2022〕39号

关于加强消防工程质量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区镇建设管理部门，各建设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、技术服务单

位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加强全市消防工程施工质量事前、事中监管，切实保障消

防工程质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《建设工程质量管

理条例》《江苏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办

法》和《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

设施工程消防施工质量管理的通知》（苏建办〔2022〕12号）等

相关规定，现就加强消防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明确质量管理责任体系

（一）建设单位依法对消防工程质量负首要责任，应将消防

工程纳入施工总承包内容，不得肢解发包。全面履行管理职责，

确保工程质量符合法律法规、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、设计文件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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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约定。

（二）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对消防工程质量负主体责任，施

工总承包单位可以自行施工消防工程，也可将消防工程依法分包

给有资质的专业施工单位施工。施工总承包单位将消防工程依法

分包给有资质的专业施工单位施工的，总承包单位应与专业分包

单位签订质量管理协议，分包单位应当按照分包合同的约定对其

施工的消防工程质量向总承包单位负责。消防专业分包单位应按

规定办理信息归集，关键岗位人员必须在岗履职。

（三）监理单位对消防工程质量承担监理责任。监理单位应

核查消防工程承发包手续是否符合总承包合同要求，编制消防分

项工程监理细则，严格履行监理职责。

（四）其他责任主体按照法律法规与合同约定参与消防工程

建设活动，对消防工程质量承担相应责任和义务。

（五）建设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、技术服务等单位的从业人

员依法对建设工程消防工程质量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
二、强化消防工程设计环节管理

（一）施工图审查机构应加强对消防设计文件的审查，消防

设计文件内容应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有关规定，编制

深度应达到建设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的要求。

（二）消防设计重大变更的，建设单位应将变更后的施工图

设计文件及相关材料一并报送原施工图审查机构审查，审查合格

后由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变更内容出具消防设计审查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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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书。

（三）消防工程应细化室外消防埋地管道的地基处理、支墩、

管材（包含原材料）、接口方式、防腐做法、埋深、回填等施工

图设计，明确具体技术要求。

三、强化消防工程施工材料管理

(一）消防管材、线缆等主要材料和构配件应按照《江苏省

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办法》规定，进行建

筑材料网上登记。

（二）消防工程主要材料和构配件进场后，建设、监理、施

工单位应按照要求进行进场验收并做好记录，需进场复验的材料

应按规定进行见证检验。

四、强化消防工程施工过程管理

（一）各参建单位应加强消防工程施工过程管理，强化施工

质量控制。室内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、火灾自动报警系统、消

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、防排烟系统和埋地消防管道等分项

工程完成工程量 10%左右（形成样板）和 60%左右时，通过质量

监督管理系统网上节点申报。

（二）埋地管道安装完毕，隐蔽前建设单位应委托检测单位

对埋地管道进行强度试验。试验前应确保埋地管道位置、管道基

础、支墩设置情况等符合设计要求。

（三）消防水池隐蔽、吊顶隐蔽、隔墙隐蔽、埋地消防管道

埋地等隐蔽前建设（监理）单位应提前 2个工作日通过质量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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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系统分别进行网上申报。

（四）消防给水系统安装完毕后，建设单位应委托检测单位

对管网进行强度试验和严密性试验。

五、强化消防工程监管力度

（一）加强行业监管力度，夯实各参建单位消防工程质量的

主体责任，督促企业建立质量管理制度，依法配备质量管理人员，

落实质量管理措施。

（二）加强消防工程发包行为管理，严禁建设单位肢解消防

工程，严厉打击违法发包、转包、违法分包及挂靠等违法行为。

（三）加强消防工程施工所用材料监管，不定期抽查送检，

不合格的材料责令退场并视情况通报市场监管等部门。

（四）加强消防工程关键节点和隐蔽工程抽查，对不按规定

申报或施工质量不符合要求的，责令限期改正并视情况采取行政

处罚等措施。

六、本通知自 2022年 3月 15日起实施。2022年 3月 15日

实施后申报消防验收或备案抽查项目，按本通知内容执行。

昆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2年 1月 29日

昆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2年 1月 29日印发


